
厦门市社科类课题经费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规 范社科类课题经费管理工作，提高经费

使用的合规性、 合理性和有效性，加快推动我市新型智库

建设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财务制度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称 的社科类课题 ( 以 下简称 “课

题”) 是指为及时解决对社会经济发展全局或某一方面关

系重大的问题，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书面研究成果，为

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的基础理论、 应用对策、 决策咨询等研

究课题 。
课题经费是指对课题进行调查、 研究等， 最后形成书

面研究成果所需的费用。 主要为我市各级财政预算批复的

社科类课题资金。
第三条 课题经费管理和使用坚持以人为本、 遵循规

律、“放管服” 结 合的原则 。

第四条 课题经费按照以下范围和标准开支：

(一 )管理费。 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课题承担单位为

组织和支持课题研究而支出的费用。 主要用于课题承担单

位为课题研究提供办公设备 (设施)和耗材， 以及组织成

果评选、 成果转化的集体或个人奖励方面的开支。 管理费

提取比例不超过课题经费总额的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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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信息资料费。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资料

收集、 整理、 查阅、 抄录、 誊印、 复印、 翻拍、 翻译费，

图书购置费 ， 数据购买 、 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支 出等 费用 。

所需费用 按照 财务管 理相关规定据实报销 。

( 三 )调研差旅费。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开展国内考

察调研 、 咨询交流、 学术研讨发生的交通、 食 宿等费用。

各单位应尽量通过书信、 电话 、 互联网等方式获取所

需信 息和资料， 课题研究过程中确需赴外地考察调研、 咨

询交流 、 学术研讨 的， 须经单位有关领导批准。 差旅费标

准按照我市相关规定执行。 对于难以取 得住宿费发票的，

在确保真实 性的前提下， 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 ， 并按规

定标准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公杂费补贴。

(四 )会议费。 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因研究需要举办

的学术研讨 以及组织协调课题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。

会议次数、 天数、 人数和开支范围 等 ，根据实际需要 自 主

确定。 会议开支应当按照厦门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

的规定执行 。

(五 )调查咨询费。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开展的调查、

访谈、 咨询、 学术研讨等费用 。 对于调查咨询过程中发生

的不具备票据报销条件的合理支 出， 由经办人、 证明人及

课题组长签字 ， 经单位有关领导审批， 可按照相关规定据

实报销。

(六)编辑印刷出版费。 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需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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